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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市管社会组织评估专家库
专家人选的公告

为进一步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和力量，加强市管社会组织

评估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，推动相关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

化，促进全市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。根据《宝鸡市市管社会

组织评估管理规定》（宝民发〔2022〕178 号）要求，市民

政局拟建立市管社会组织评估专家队伍，现面向社会征集专

家成员，请相关单位或个人积极推荐或自荐人选。

一、征集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学

术操守端正，作风正派，无不良行为记录；

（二）热爱社会组织服务工作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

职业道德，熟悉掌握社会组织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；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水平，工作经验

丰富，专业基础扎实，在本领域具备较高水平；

（四）工作认真负责，身体健康状况能够胜任评估相关

工作。

二、征集范围

（一）党政机关及其所属政策研究机构、群团组织、社

科院、党校（行政学院）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其他企事

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从事社会组织领域政策制定和研究的

专家学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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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律师事务所具有副高级及其以上资质的律师和会

计事务所具有副高级及其以上资格的会计师；

（三）被评为 4A 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中现任秘书长（主

任）及以上职务的负责人；

（四）社会组织领域党建业务、内部治理、项目督导评

估、社会组织评估等工作的相关专家；

（五）关心支持我市社会组织发展的各级党代表、人大

代表、政协委员等综合服务专家。

三、工作形式

（一）选入市级社会组织评估评估专家库。

（二）评估办公室每年随机抽取专家库成员组成评估专

家组，开展现场评估，听取参评社会组织的自评报告，询问

社会组织相关情况，查看社会组织办公、服务场所，按照分

工和业务领域查阅评估材料和相关资料。

（三）对照评估细则进行书面评分并注明扣分或加分的

依据和理由。

（四）评估专家组进行会审和讨论，统一意见、经综合

研判后出具初步评估意见。

四、征集方式

社会组织评估专家采取单位推荐或个人自荐的方式征

集，凡符合条件者于 4 月 7 日前提交以下材料扫描件：

（一）《宝鸡市市管社会组织评估专家推荐、自荐表》

（见附件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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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个人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学历学位、专业技术资格/资质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对单位推荐、自荐人选进行资格审

查，审查通过的，聘为专家库人选，任期 3 年，并在相关媒

体进行公示。资格确认后，另行通知，补充报送材料原件。

报送邮箱：bjsshzzfwzx@163.com

联系人：马蕾（0917-3263933）

附件：宝鸡市市管社会组织评估专家推荐、自荐表

宝鸡市民政局

2023 年 2 月 17 日

mailto:bjsshzzfwzx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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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宝鸡市市管社会组织评估专家推荐、自荐表
姓 名 性 别

（一寸照片）
年 龄 政治面貌

身份证号

职 称 职 务

工作单位

单位地址

手机号码 E-mail

社会职务

工作经历

及岗位

（从参加

工作时填

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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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特长

奖惩情况

个人承诺

本人承诺：积极参与宝鸡市市管社会组织评估工作，

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。

本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所在工作

单位意见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宝鸡市民

政局意见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大专院校专家填写“工作单位”时，请填写至院系。


